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闽清县数字化城市管理急要件管理暂行规定》已经县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10日

非密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梅政办〔2016〕157 号

闽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闽清县数字化城市管理急要件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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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闽清县数字化城市管理急要件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闽清县数字化城市管理急要件处置能力，规范办理

流程，提速增效，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害，保

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便民服

务“马上就办”的通知》（闽政办〔2016〕49 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便民服务“马上就办”的通知》（榕政办〔2016〕

85 号）、《福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榕政办〔2013〕63

号）、《福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立案、结案规范（试行）》（榕

政办〔2013〕138 号，以下简称《立结案规范》）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急要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榕政办〔2016〕172 号，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的急要件，是指在数字城管系统受理范围

内，符合《立结案规范》，要求处置责任单位紧急处置的案件。主要是

在日常的生产生活过程或社会活动中，由于人的因素、物的变化以及环

境的影响等不安全因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缺陷、故障、苗头、

隐患等，严重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城市管理问题。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我县数字城管覆盖的区域。

第二章 运行机制

第四条 急要件采集。巡查主动发现或收到社会各界反映的存在安

全隐患的城市管理问题，信息采集员应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

间以急要件的形式采集上报。同时，信息采集员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采取一定的简易防护措施；对无法采取简易防护措施的，应值守现场等

待处置的责任单位到达现场并交接后，方能离开。

第五条 急要件立案。根据《立结案规范》，县“智慧闽清”管理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县智慧中心”）受理员应在 30 分钟内受理急要件。

同时，立即批转至县智慧中心派遣员。

第六条 急要件派遣。县智慧中心派遣员在接到急要件时，根据《立

结案规范》，应在 30 分钟内派遣至相关处置责任单位。同时，要做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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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记录等相关工作，按处置责任单位联络人、负责人、分管领导、主管

领导逐级往上电话通知；若前一级已接通知，则不再往上级通知。各处

置责任单位应将联络人、负责人、分管领导、主管领导名单及联系方式

以书面形式向县智慧中心报备；若名单或联系方式有变更，则应在 5个

工作日内报备。

第七条 急要件处置。处置责任单位在接收到急要件后，应立即启

动数字城管应急处置工作预案，40 分钟到达案件现场，并立即采取设置

警示标志或临时围挡等简易方式进行防护处理。如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

的，则应严格按照《立结案规范》的规定予以处置问题。

第八条 急要件回退。如处置责任单位认为急要件不属于本单位职

责范围的，在完成第六条规定要求的情况下，则应从接收到案件起 3个

小时内向县智慧中心申请回退，并说明理由和提出办理建议；县智慧中

心审核后，认为确需撤回的，则应撤回并重新批转有关单位办理；未经

县智慧中心同意，原处置责任单位应继续办理。

第九条 急要件协调工作机制。经县智慧中心同意回退的急要件，

经首次派遣单位甄别后权属明确的，县智慧中心将重新派遣至相关处置

责任单位；权属不明确的，县智慧中心将根据城市管理项目属性和属地

管辖原则，重新派遣至行业主管部门（单位）或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并要求其牵头组织协调，明确相应的处置责任单位。协调工作应在 1个

工作日内完成。

经协调后，确实无法处理或跨区域的，由县智慧中心牵头组织协调。

对属于部队设施的问题，由县双拥办牵头组织协调。县智慧中心或县双

拥办无法协调的，报县政府研究决定。对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相关

部门和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本条协调工作机制也适用于非急要件，协调时间可根据案件难易程

度适当延长。

第十条 急要件兜底处置工作机制。权属不明确无法确定处置责任

单位的，即为无主问题，则采用兜底办法进行处置。兜底处置任务由县

智慧中心下达。具体兜底办法如下：按城市管理项目属性和属地管理原

则，由行业主管部门（单位）或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兜底处置。

如：电力设施由县供电公司负责，通讯设施由移动、联通、电信闽清分

公司三大运营商和省广电网络集团闽清分公司轮流负责。

若兜底处置责任单位按规定兜底处置案件时对第三方造成不利影

响的，可不承担相关责任，但兜底处置责任单位在处置过程中应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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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办理的相关资料，以备查阅。

本条兜底处置工作机制也适用于非急要件。

第十一条 急要件答复。投诉类的急要件，处置责任单位应向诉求

人答复。当天办结的，处置责任单位应当天答复。少数确因特殊情况难

以当天办结的，处置责任单位也应当天向诉求人回复办理情况，待案件

办结之日，再次向诉求人答复。

第十二条 信息共享机制。数字城管各处置责任单位如发现或收到

社会各界反映的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市管理问题时，若不属于本单位管辖

范围的，则应在 1小时内向县智慧中心提供问题线索。若隐瞒不报的，

县智慧中心将对相关单位予以扣减当月数字城管综合指标分值 5分。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三条 各处置责任单位要制定完善的急要件处置工作预案，并

以书面形式向县智慧中心报备。各处置责任单位应在人力、物力、财力

上给予充分保障，确保按照急要件处置工作预案及时完成处置任务。

第十四条 兜底处置工作所需经费，由处置责任单位在各自的部门

年度预算内列支，县财政部门应当予以充分保障。

第十五条 公安、交警部门应当对各处置责任单位在办理急要件所

需的抢险车辆通行方面予以保障。

第十六条 为快速响应急要件处置工作，便于在非工作时间接收、

办理、反馈急要件，各处置责任单位应至少配置一台“处置通”，用于

办理急要件工作。

第十七条 县智慧中心将对急要件办理不力的政府职能部门（单

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等问题严

重的单位和人员，将视情移送至县效能办督查、问责；对在文明创建中

办理急要件不力的企业，将移送县委文明办给予红、黄牌警告或通报批

评；同时在相关媒体上予以曝光。

对办理急要件不力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单位，县智慧中心将视情

况对相关单位追加扣减当月数字城管综合指标分值 5-10 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